國立臺北大學96學年度學士班暨進修學士班轉學生招生簡章部份內容

一、招生系別、年級、名額及考試科目                                                                                                                                                                                                                                                                                                                                                                    

	院別
	系   別
	招收

年級
	招收名額
	考       試       科       目

	
	
	
	學士班
	進修

學士班
	專門科目
	共 同 科 目

	法律學

院
	法學系
	二年級
	2名
	31名
	民法總則
	刑法總則
	國文
	英文

	
	財經法學

系
	二年級
	4名
	
	民法總則
	刑法總則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4名
	
	民法
	刑法
	國文
	英文

	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級
	
	70名
	企業概論
	電子計算機概論
	國文
	英文

	
	會計學系
	二年級
	
	3名
	會計學
	經濟學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2名
	7名
	中級會計學
	經濟學
	國文
	英文

	
	統計學系
	二年級
	
	30名
	統計學
	微積分
	國文
	英文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二年級
	1名
	
	管理學
	行銷學
	國文
	英文

	公共事務學院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二年級
	
	71名
	政治學
	行政學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10名
	22名
	政治學
	行政學
	國文
	英文

	
	財政學系
	二年級
	
	4名
	財政學
	經濟學
	國文
	英文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二年級
	4名
	1名
	民法概要
	經濟學
	國文
	英文

	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
	二年級
	2名
	31名
	微積分
	經濟學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8名
	37名
	個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國文
	英文

	
	社會學系
	二年級
	1名
	
	社會學
	社會學專業英文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4名
	
	社會學
	社會學專業英文
	國文
	英文

	人文

學院
	中國語文

學系
	二年級
	1名
	
	
	國學導讀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1名
	
	文字學
	中國文學史
	國文
	英文

	
	應用外語學系
	二年級
	2名
	
	英文作文
	進階英文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3名
	
	英文作文
	進階英文
	國文
	英文

	
	歷史學系
	二年級
	4名
	
	中國通史
	世界通史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1名
	
	中國通史
	世界通史
	國文
	英文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二年級
	4名
	
	計算機概論
	微積分
	國文
	英文

	
	
	三年級
	5名
	
	資料結構
	數位系統設計
	國文
	英文


二、報考資格：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1〉 大學肄業生，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其所修及格科目總學分數滿20學分者，得報考各學系二年級。修業滿二學年（含）以上，其所修及格科目總學分數滿40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2〉 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者。  

〈3〉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
1.已修畢修業年限且修習達畢業學分【二專在80學分以上，三專在106學分以上；五專在220學分以上】之專科肄業生。

    2.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3.在大學或空中大學累計修習大學程度學分或大學規定推廣教育學分達二年制專科學校畢業學分【至少為80學分】。

〈4〉 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滿36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滿72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五）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男生須已服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者

三、報名日期：民國96年6月2、3日（星期六、日）兩天，每日上午8時30分至11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四、報名地點：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大樓二樓（臺北市民生東路3段67號）

五、考試日期：民國96年6月30日（星期六）（另詳考試時間表）。
